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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化是提高营商环境质量的重要内容，司法法治是不断推进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应有之义。内自同城化

是加快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一环，不断加强两市的司法同城化，是保障两市经济新发展的必由之

路。当前两市司法合作体系呈现碎片化状态，对于如何建设司法同城化是一个现实且紧迫的任务。内自

同城化法治营商环境之司法方案的建构有必要从加强司法服务意识、优化司法运行机制、建设专业化人
才队伍、改革营商环境考核指标等四个方面入手。探索两市法治营商环境的司法方案，助益形成公平竞

争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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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judicial rule of law is the due meaning of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t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eco-
nomic circle.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judicial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ities is the only way to 
ensure the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ities. At present, the judicial cooperation sys-
tem of the two cities presents a fragmented state, which is a realistic and urgent task for how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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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the judicial integ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judicial plan should be made from streng-
thening the judicial service awareness, optimizing the judicial operation mechanism, building a 
professional talent team, and reforming the assessment indicator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four aspects to start with. We will explore judicial plans for the law-base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two cities to help create a level playing field for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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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新时代的市场经济日益更新，“营商环境”1的形成和打造成为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高频词汇。营

商环境在现代化市场体系完善，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营商环境发展的质量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兴衰。 
截止 2021 年全球营商环境指标综合排名，中国已升至 31 名，连续三年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

济体排名稳居前十 2，这一系列的进步均表明我国营商环境建设进入了历史新时期[1]。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由是法治是提高营商

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建设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法治营商环境，是企业衡量投资质量的重要指标。 
内自同城化是内江、自贡在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重要决策部署下，积

极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洪流，打造川南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3。内自同城化将最大限度集

聚两市优势，补齐自身短板，达到“1 + 1 > 2”的效果，激发两市的发展潜力，带动川南片区城市群建设

迈上新台阶[2]。然而在内自同城化过程中，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缺位，同城化司法法治服务意识、机制

欠缺；另外由于两市经济信息不对称、地方本位思想等问题存在，导致两地“类案不同判”的情况也时

有发生，司法裁判缺乏统一标准；同时针对司法同城化缺乏专门的人才团队；以及两市营商环境考核不

规范等等司法领域问题导致同城化法治建设失衡。探索适切两地需求的司法方案，协力两地司法服务营

商环境，有益于提高同城化的营商环境质量，保障区域经济发展。 

2. 内自法治营商环境的现状与反思 

内自同城化发展尚属初始阶段，为避免将来“拨乱反正”，探索适用两市的司法方案，是优化两市

营商环境的先行之举。目前两地司法机关在服务营商环境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阻碍了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 

2.1. 内自司法机关服务同城化营商环境的意识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的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一盘棋”思想 4。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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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商环境一词来自于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报告》。营商环境，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包括物质条件的硬环境，同时也包括

政务、市场经济、社会和法律等各方面的软环境。 
22021 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3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域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 
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79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周密，缪锌 
 

 

DOI: 10.12677/ojls.2023.116795 5568 法学 
 

年 8 月 7 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的针对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服务的《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

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到 2021 年 10 月出台的《关于提升区域一体化执法司法水平服务保障成渝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可以发现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强调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区域司法一体化

建设，特别强调要加强司法协作、法律服务共建共享。调研走访发现内自同城化建设背景下，两地司法

部门尚未完全就服务和保障营商环境建设形成联动的工作意识，司法碎片化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在内江、

自贡两市的司法合作方面，并未谋划内自法治同城化。在两地公检法机关刊发的有关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及内自同城化发展的通知中，大部分篇幅强调加强川渝公检法机关合作，推动双城经济圈的

法治营商环境建设，对司法服务内自同城化少有提及。由此可见，两市没有树立司法合作理念，继而影

响到内自同城化法治营商环境的构建。 

2.2. 内自同城化司法机制不健全 

内自同城化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提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此任务驱动下，两市同城化思路为“全

面对接、整体布局、同城规划、同步发展”，即努力将内江、自贡建设成为成渝城市群重要的增长极、

省域经济副中心。但是在确立内自同城化任务伊始，并未对同城化下的司法治理有着明确的规定，两地

立案、审判、执行营商案件纠纷还是在各自“生态系统”内进行。地方立法与司法适用的相互支持、相

互借鉴的工作机制与解纷机制尚未形成，遑论结合同城化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两地的经济文化的特点形

成自身的司法治理体系。 

2.2.1. 同城化总体方案欠缺法治治理内容 
在 2021 年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内江自贡同城化发展总体方案》中可以看出，内自同城

化主要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助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方案主要围绕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现代产

业、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同步改革开放等六方面内容进行同城化治理，其中对如何进行法治同城化并

未提及，缘由可能在于官方将其定位于经济建设的“配套设施”。 

2.2.2. 司法同城化未形成制度文件 
从 2018 年 10 月，四川省委、省政府支持内江、自贡同城化发展，协同打造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到

2021 年的《内江自贡同城化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内自两地同城化建设万众瞩目。近年来，针对两市的

司法协作大多为框架协议，如：《内自政法同城化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内自同城化便捷矛盾纠纷联防联

控合作协议》《服务内自同城化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等，各种框架协议的出台仅能让碎片式司法治

理实现短期司法协作目标，缺乏一体化长远的制度设计。制度的落实离不开机制的构建，如果仅仅依靠协

议、意见等行政性文件，因框架笼统且内容具有可变性，实操难度大，文件效果往往不能发挥长久效用。 

2.3. 司法同城化人才队伍亟待发展 

人才队伍建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然而伴随着同城化深入发展，两市司法人员应对民商事案件

显得捉襟见肘，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面临现实困境。一是员额制推行后，审判队伍流失严重。据某市统

计数据显示，全市法院在 2019 年至 2021 年共退出员额 26 人，员额入额仅 9 人 5。司法人员在案件任务

繁重的压力和案件处理质效的指标考核的导向下，对案件社会效果、裁判尺度、司法公信力等问题往往

难以估计，司法人才数量的不足成为制约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瓶颈。二是由于两市在产业结构方面的

不同，如内江主要是新材料、新装备、新医药、新能源等现代化服务产业为主，自贡则是以盐化工、食

品为主的工业结构[3]，导致案件裁判效果只能满足本地纠纷的诉求，对于跨市营商案件，由于两市缺少

专门统一的同城化复合型司法人才队伍，这就让这类案件的裁判效果难以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5四川 Z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2019 年~2021 年员额法官进退情况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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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治化营商环境考核指标不完善 

在我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下，地方党委、政府对同级司法部门的绩效考核，上级司法部门对下级司法

部门的审判质效考评依然存在。司法系统领导干部仍然受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各种制度的制约，司

法部门也是紧紧围绕各项绩效考核指标奋斗，特别是对考核权重大的重要指标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然而，目前无论是地方党委、政府对同级司法部门涉及营商环境的考核，还是上级司法部门对下级司法

部门涉及营商环境的专项考核均不完善，未制定科学的考核细则。某市关于营商环境考核指标主要围绕

服务体系、经营主体权益保护、文明执法三个方面进行，而对营商环境案件的裁判尺度、司法效率、司

法公信力、社会效果等重要指标未列入考核范围。因营商环境绩效考核在总体绩效考核中占比较小，司

法部门为了顾及各方主体利益，把考核权重中占比高的指标工作放在首位，这成为完成绩效考核理所当

然的方式，对营商环境案件不涉及到考核指标的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3. 司法法治在同城化法治营商环境中的价值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优质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坚实的法治化基础，而法治化中最为核心的

就是取决于司法治理的优劣。内自同城化要向前发展，在于如何创造“舒适”的投资环境，因此发挥司

法功能作用对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作用[4]。 

3.1. 司法法治回应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价值追求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中在法治社会的大框架下，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不断加强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价值追求。

同时现代化的司法改革作为国家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既有的价值内涵存在内

在的契合。在内自同城化的发展要求下，打造适合自身需求的司法同城化体系，一方面可以促进产权保

护制度的落实，加快同城化的现代市场管理体系的形成，实现市场的经济的有序运行，也可以帮助企业

规避市场带来的风险以及对加强企业科技专利成果的保护。另一方面完善的司法治理体系可以规范政府

性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例如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等，对打破地方行政垄断，优势产业能够得到及时

互补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有助于全面监督当地政府履行职能，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因此，司法法治

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 

3.2. 司法法治有利于规范两市营商环境有序发展 

司法法治不断朝者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这将极大地缓解法治营商环境建设与法治建设不充分

与不平衡之间的矛盾。营商环境不仅包括政务环境、也包括市场环境和各类经营主体[5]。良好的营商环

境可以保障市场主体不因主体属性不同而区别对待。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

经济纠纷，此时企业需要的是一个竞争中性、不偏不倚、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保驾护航。如何保障企业

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这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因此司法法治建设水平的

优劣是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因素，只有保障司法法治的平稳运行才能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公平竞争

的规则和秩序[6]。启动内自同城化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搭建同城化的司法肢体框架，司法部门应根据两地

的实际发展状况，准确适用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处理营商纠纷案件，调整市场主体的利益，创造公平

的竞争机会，实现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序发展。 

3.3. 司法法治同城化有利于净化两市司法环境 

法治营商环境的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打造优质的司法环境。良好的经商环境需要高效、廉洁对司法环

境。在处理营商环境的民商事案件中，同类型的系列案件、同一当事人的关联案件尤为居多，当事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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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的感受更为直接和敏感。基于熟人社会，内江、自贡两地人员交流密切，大部分的司法工作人

员身处于复杂的人际社会网当中加之两市的经济水平较低，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也相对较少，这为不法

商家通过违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提供了“温室”。司法的不公正将极大的打击企业家对投资环境的信

心，让他们失去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冲击司法权威，破坏了两市的司法生态。因此在同城化发展经济的

同时，着力提升司法同城法治化的建设，可以不断使司法机关成为惩治破坏市场规则，纠正不当行政部

门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主力军，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整体的、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4. 同城化法治营商环境中之司法方案 

自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之后，各地区开始纷纷对

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出众多意见，这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当下内自同城化对内江、自贡两

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障民营经济繁荣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司法机关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两市的司法机关应该站在时代和全局的新高度，通过建立司法管理机制、提高司

法法治意识，建立专业化司法团队、优化营商环境绩效考核等四个方面，打造成性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4.1. 提高营商环境司法法治的服务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处理工作要有法治思维的意

识，其中法治理念的有无决定了法治思维的高度。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纠纷中必须以法治理念为工作主

导思想，一切案件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同时在考虑自身实际情况，合法性的基础上，司

法工作还需要积极结合国家的经济政策背景，努力使每一个营商案件处理都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改革的大趋势，另外打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同样也需要司法机关和中央、省、市的要求保持一致，严格

执行案件处理标准。司法内自同城化的前提就是要提高司法人员自身的法治服务意识，以保障内江、自

贡两市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以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为工作基点，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来抓。在两市的营商环境中，我们需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省政府的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切

实增强司法工作融入内自同城化发展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两市的司法部门还应立足司法

职能，围绕两市的基础建设实施体系、现代产业支撑和园区发展等重点工作，进一步转变法治治理理念，

提升法治思维和治理能力，打破司法壁垒，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的责任感积极投身于建立法治化的营

商环境建设。 

4.2. 建立司法法治同城化管理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政府已经逐步成为发展自身经济的独立经济主体，并且各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

是衡量政府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从而使得地

方保护主义盛行、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间的重复建设比比皆是，如果仅仅依靠以往的会议协商、合

作声明等非制度化的方式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各方建立合作共赢机制[7]，
当然对于如何提高区域司法管理水平，也需要建立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机制。对于建立内江、自贡两市

的司法管理机制需要结合两市的实际发展状况，既要体现差异化又要在差异的基础上科学选择两市司法

机关的合作共赢基点，在建立管理机制中需要遵循以下几项内容。 

4.2.1. 以平等灵活、优势互补为基本原则 
虽然两市总体上经济水平差异不大，但是发展方向却是千差万别，因此两市案件处理的标准存有不

同，如何联合两市司法机关在差异化中寻找平衡，这就需要在制定管理机制时两市通力合作，发挥两市

司法管理的整体优势，实现两市司法管理均衡。对两市发展实际带来的司法治理不同之处，可以采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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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机制，比如司法资源向一方倾斜、案件审理时间相对变长等等。另外由于两市的司法实际情况有着差

异化，因此在司法管理机制上可以允许例外情况的出现，针对可能会出现的发展差异案件灵活处理，不

能采取一刀切的机制标准。司法治理要以内江、自贡两市的产业结构为导向，紧紧抓住内江的现代服务

业以及自贡的旅游食品业的产业结构特点，充分利用城市位置的相邻性，历史文化的趋同性，交通的便

捷性，实现双方自愿集约化，产业的优势互补。 

4.2.2.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由于内江、自贡两市发展方向不同，引进的企业类型不同，针对营商环境纠纷案件的处理方式也会

大大不同，因此可以在司法联动管理中建立以联席会议为基础，若干议题为导向的会议协商机制。在联

席会议中的仲裁、诉讼、调解等等法律条块工作中选取若干意向议题纳入联席会议进行磋商，同时针对

每个条块的工作建立相应的工作委员会，确保工作平稳运行。另外建议内江、自贡两市针对联席会议实

行轮流牵头制，相关司法单位分系统、分层级、分区域加强对口联系，建立日常联络、事项办理、结果

反馈等联动机制，同时将牵头部门的工作效果纳入平时考核当中。 

4.3. 建立专业化司法人才队伍 

制度的实现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内自同城化引进了大量的商业主体，意味着在司法机关在面对

金融、保险、破产等方面的案件数量会逐渐增多。据某市 2018~2021 数据显示，2018 年全市法院新收破

产案件 7 件，2019 年新收 8 件，2020 年新收 16 件，2021 年新收 31 件。破产案件增多，但如前所述审

判人员数量减少，导致案件审理的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证。因此针对两市营商类案件，我一是可以加强

对司法人员专业化培训，掌握各类营商案件最新的法律法规，以及对现代科技的运用技能。二是根据两

市司法系统的实际情况，从现有的人员中选取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专业化司法团队，该团队专门

负责两市营商环境纠纷的处理工作，以提高司法的专业化，及时高效的解决遇到的问题，三是加强两市

司法人员的交流学习，不定期开展人员跨市考察学习对方的先进经验，在有重大案件处理需要处理时，

积极邀请对方司法人员参与进来共同探讨案件的疑难要点。四是实现人才资源互通互融，两地应当制定

专业化司法人才联合培养规划，建立区域司法人才库，推进统一培训、跟班学习、互访交流，探索两地

司法岗位人员异地挂职、交流任职，努力实现执法司法能力提升。 

4.4. 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司法考核体系 

绩效考核不仅是对公职人员工作的监督也是对公职人员推动工作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之

一，然而两市的司法人员面对繁重的案件任务以及绩效考核针对营商环境内容较少，这就导致两市的营

商环境案件的裁判结果以及社会效果质量不高，因此在两市司法制度体系中应当适当增加营商环境考核

指标内容，例如增加群众满意度、审理案件时限、立案到执行各个环节等纳入考核指标。将强对工作不

积极、违法失职人员等工作人员的问责力度，倒逼司法人员将每项工作落到实处。 

5. 结语 

不断加强对法治营商环境的优化，这不仅是符合党对我国市场经济转型升级，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

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内江、自贡两市经济发展水平向更高质量迈进的重要举措。司法法治作为法治营商

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致力于塑造服务人民，公正高效的司法形象，这既可以为经济主体提高公平竞争

的环境，为市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司法支撑，也对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

应该在关注内自同城化发展经济的同时，将司法区域协调发展纳入同城化工作的重要内容，共谱两市法

治营商环境的司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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